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7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勞工保險於民國39年開辦，初期係委託「台灣人壽」的「勞工保險部」辦理，直至49年「勞工保險條例」施行，才成立了「台灣省勞工保險局」專責辦理本項業務，59年更名為「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78年7月起受內政部委託辦理農民健康保險業務；85年改隸中央，更名為「勞工保險局」，91年4月28日起受委任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92年1月1日起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業務；103年2月17日配合勞動部組改整體規劃，由國營事業改制為行政機關，更名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至各項保險相關業務，自104年度起改編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本基金主要任務係建立完善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制度，進行前開各項保險相關業務，提供適當之給付保障，以維護被保險人生活安全。
二、組織概況：
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7條規定，設置特種基金，辦理相關業務。有關本基金之保險及基金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1條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組織法第1條規定，分別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由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促進就業等業務，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業於103年1月29日總統令公布，並經行政院公告自103年2月17日改制為行政機關，爰104年度起改編作業基金。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5）年度決算結果：
(1) 業務總收入：決算數4,898億7,095萬3千元，較預算數3,841億2,330萬6千元，增加1,057億4,764萬7千元，約27.53%，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2) 業務總支出：決算數4,898億7,095萬3千元，較預算數3,841億2,330萬6千元，增加1,057億4,764萬7千元，約27.53%，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二、上（106）年度預算截至106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 業務總收入：累計預算分配數2,075億2,761萬2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2,649億9,020萬元，較累計預算分配數增加574億6,258萬8千元，約27.69 %，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增加所致。
(2) 業務總支出：累計預算分配數2,075億2,761萬2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2,649億9,020萬元，較累計預算分配數增加574億6,258萬8千元，約27.69 %，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增加所致。

參、業務計畫
[bookmark: _GoBack]營運計畫： 
(1) 勞工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3,763億4,179萬4千元，其中普通事故給付金額為3,692億5,816萬3千元，職災事故給付（含醫療）金額為70億8,363萬1千元。
(2) 就業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195億7,660萬4千元，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規定辦理促進就業等業務編列25億55萬2千元。
(3) 農民健康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73億6,042萬8千元，另虧損37億4,526萬5千元，由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4)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 
1.辦理職災勞工補助：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8條及第9條等規定，發放已參加或未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各項津貼補助2億6,557萬8千元。
2.職業災害預防重點計畫：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3條規定，辦理職業災害預防重點計畫，包括職業傷病防治與重建、職業衛生與健康管理、國家職業災害預防計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職災預防輔導與安衛設施補助等業務計畫2億9,969萬6千元。
3.相關團體辦理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及事業單位輔助設施補助：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0條及第20條規定，補助相關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職業輔導評量、職業重建等，提供事業單位僱用職業災害勞工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補助支出3,320萬元。
(五)基金運用業務： 
       1.各基金本年度資產配置計畫分別如圖所示：
(1) 勞工保險基金




  (自營1%，委託10%)


         

   (自營9%，委託14%)

          

(自營18%，委託6%)

                (自營7%，委託9%)

(2)就業保險基金










 
(3)職業災害勞工保護專款均為銀行存款。

2.預計平均營運量8,660億6,735萬3千元。
3.租金及權利金收入2億8,265萬1千元、投融資業務收入328億5,163  
  萬4千元。
4.出租資產成本2,440萬4千元、投融資業務成本11億1,185萬9千
  元。
5.預計收益率3.69%。
   (1) 勞工保險基金4.07%。
   (2) 就業保險基金1.59%。
   (3)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0.65%。
6.農民健康保險基金，預計平均營運量1億4,000萬元，投融資業務收 
 入11萬2千元，平均利率0.08%。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1) 本年度業務收入4,286億2,699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84億3,073萬2千元，增加101億9,626萬1千元，約2.44%，主要係勞工保險普通事故投保人數增加，增加保費收入所致。
(2)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4,287億3,607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85億3,443萬7千元，增加102億163萬7千元，約2.44%，主要係勞工保險老年年金領取人數增加，增加保險給付所致。
(3)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1億914萬1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379萬5千元，增加534萬6千元，約5.15%，主要係勞工保險普通事故收回呆帳增加所致。
(4) 本年度業務外費用6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9萬元，減少3萬元，約33.33%，主要係就業保險雜項費用減少所致。
(5) 本年度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賸餘無列數（主要係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之收支餘額，悉數提存﹝或收回﹞準備，且農民健康保險虧損由政府撥補，爰本年度本期賸餘無列數）。
(6) 本年度及最近5年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詳圖1、2。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本年度預算賸餘無列數，故無撥補事項。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1) 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72億5,666萬2千元，包括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出72億5,706萬8千元；收取利息40萬6千元。
(2)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29億7,346萬3千元，其中現金流入108億4,024萬6千元，包括減少流動金融資產33億1,088萬7千元、減少投資1億6,156萬元、收取利息73億6,779萬9千元；現金流出78億6,678萬3千元，包括增加流動金融資產2億9,642萬8千元及短期貸款10億5,840萬元，增加投資64億5,552萬元及長期貸款5,643萬5千元。
(3) 預計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9億6,555萬8千元，其中現金流入10億6,022萬6千元，係增加短期債務10億5,840萬元及其他負債182萬6千元；現金流出9,466萬8千元，包括減少其他負債1萬7千元及支付利息9,465萬1千元。
(4)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33億1,764萬1千元。
(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661億8,021萬5千元。
(6) 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628億6,257萬4千元。
四、補辦預算事項：無。

伍、其他
一、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 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66、69條。
(2) 依據本局以105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78萬人，折現率3.5％與投保薪資調整率1.4％等假設條件，精算105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0兆3,189億元，扣除截至106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7,702億元，未提存金額為9兆5,487億元。
二、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 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業保險法第40條等。
(2) 截至106年6月底止，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251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113億元，逾期欠費138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屬本基金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三、其他：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91年5月1日勞保3字第0910017717號函示，同意勞工保險局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3條規定，於91年4月28日該法施行第1年，自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1次提撥100億元，第2年（92年）起按年由上年度保險費收支結餘提撥40%，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補助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專款。105年度決算及106年度預算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12億2,024萬5千元、4億4,054萬3千元，分別於106年、107年度提撥4億8,809萬8千元、1億7,621萬7千元作為職災保護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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